附件1：

吉林省中药材标准品种遴选原则

申报的中药材应为国家药品标准未收载，且不具有药品注册标准，但被本草、医籍、方志等记载，在省内有多年药用习惯的药材。
一、在我省有产地或种植养殖基地。

二、习用历史依据为有本省习用的历史文献记载。

三、习用临床依据为该中药材在本省生产的中成药、医院制剂或中药提取物中有应用。

四、鼓励朝药发展，此类中药材可以用我省医疗机构临床开方代替中成药、医院制剂或中药提取物，作为临床应用依据。

五、禁止下列品种收载入吉林省中药材标准：
（一）无本地区临床习用历史的品种。
（二）已有国家标准的药材。
（三）国内新发现的药材。
（四）药材新的药用部位。
（五）从国外进口、引种或引进养殖的非我国传统习用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等产品。
（六）经基因修饰等生物技术处理的动植物产品。
（七）其他不适宜收载入地方药材标准的品种。

